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聲明(切結)書

臺中市娘家關懷協會就本補助案 :

非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 、第3條所稱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 。

■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2條 、第3條所稱公職人

員或其關係人 ,依規定填寫附表「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

分關係揭露表」。

※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規定 ,未

主動據實揭露身分關係者 ,處新臺幣5萬 以上50萬 以

下罰鍰 ,並得按次處罰 。

駙
此 勇史

臺中市政府社會局

切結單位 :臺 中市娘家關懷協會

負責人/理事長 :賴 雪娥

申請單位統一編號 :39758235

地  址 :臺 中市潭子區合作街32號

電  話 :04-25390566

躍盞 一

齲鑼

中 華 民 國 ｝｝∫ 年 ζ 月 ↙ 日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開係揭露表

【B.事後公開】:本表由機關田娃填寫
(於補助或交易行為成立後 ,該機關團體應連同其身分關係主動公開 ;前項公開應利用電信網路或

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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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1項之交易行為

交易機關

案號 (無案號交易名稱

交易時間

交易對象

交易金額 (新台幣)

口第 1款 :依政府採購法以公告程序或同法第一百零五條辦理之採購 。

(請填寫法令名箱及條次 )法令依據 :

口第 2款 :依法令規定經由公平競爭方式 ,以公告程序辦理之採購 、標售、

標租或招標設定用益物權 。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法令依據 :

交易屬第 14條第1項

但書第 1款或第 2款

助

備註 :

主動公開之機關團體 :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

主動公開之 日期 :l15年 5月 19日

本案屬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條第 1項之補助行為

臺中 政府社 局

(無案號者o

l15.5.19

中 娘家關懷協會

4萬 8,000元整

口第 3款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依法令規定以公開公平方式辦理之補助 。

法令依據 :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補助社會團體經費辦理公益活動作業規範

口第 3款 :對公職人員之關係人禁止其補助反不利於公共利益且經補助法

令主管機關核定同意之補助 。

補助法令依據 請填寫法令名稱及條次 )

核定之補助法令主管機關 :

補助法令主管機關之核定文號 :

補助法令主 機關核定同意之理由 :

(

補助機關

案號補助名稱 溫馨時尚靚媽咪活動

補助時間

補助對象

補助金額 (新台幣)
補助屬第 14條第1項

但書第 3款



公職人 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14條第2項

公職人員及關係人身分開係揭露表

【A.事前揭露】=本表由公職人員或關係人填寫
(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之機關團體為補助或交易行為前

,應主

動於申請或投標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 )

表1:

參與交易或補助案件名稱 :

溫馨時尚親媽咪
案號 : (無案號者免填)

本 案補助或交易對象係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 :

公職人員 (勾選比項者 ,無需填寫表2)

姓名 :    服務機關團體 : 職稱 :

職 人 之 磅巧k(勾 選此項者 ,請繼續填寫表2)

表 2

體

公職人員 :

姓名 :

關係人 (屬 營利事業 、非營利之法人或非法人團體):
雪

關係人 (屬 自然人者 ) :女生名 賴雪娥

統 一編 39758235代表人或管理人姓名名稱

開係人與公我人員問係第3條第1項各款之關係

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屬口第1款

稱謂 :公職人員之二親等以內親屬匚1第 2款

受託人名稱 :公職人員或其配偶信託財產之受託人口第3款

c.請 勾選擔任職務名稱 :

口負責人
口董事

口獨立董事

口監察人

口經理人

口相類似職務 :

b.請勾選係以下何者擔任職務 :

口公職人員本人

口公職人員之配偶或共同生活之家

屬 。姓名 :

回鸝 轟;王蹉盔生
內
橇屬孟屬稱

謂例如 :兒媳 、女婿 、兄嫂 、弟媳 、

連襟 、妯娌)

姓名 :

口 第4款

(請填寫

abc欄位 )

a.請 勾選關係人係屬下列何

者 :

口營利事業

口非營利法人
口非法人團體

機要人員之服務機關 :一口第5款 經公職人員進用之機要人員

助理之服務機關 :＿＿＿＿職稱各級民意代表之助理口第6款

一

鬮填表人簽名或蓋章 :臺中市娘家關懷協會  賴雪娥
之 法( 「

人︳蓋章)

備註 :

填表日期 :l15年 05 月 12日
此致機關 :臺 中市政府社會局

人


